
吉 林 省 教 育 厅 
 

关于评选推荐吉林省“巾帼文明岗”和 

“巾帼建功”标兵的通知 

 

各普通高校： 

为进一步推动我省高校“巾帼文明岗”创建活动广泛、深入

开展, 充分发挥“巾帼文明岗”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全面深化

改革、全面依法治国、全面从严治党中的重要作用, 进一步激发

高校广大妇女同志参与经济社会建设的热情与活力，在全社会形

成学习先进、崇尚先进、争当先进的良好风气，省教育厅决定评

选推荐一批业绩突出、群众公认的先进集体和个人。具体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评选奖项和推荐名额 

（一）评选奖项 

“巾帼文明岗”：各高校以女职工为主体的部门、岗位。 

“巾帼建功”：在“巾帼建功”活动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女职

工。 

（二）推荐名额 

吉林省“巾帼文明岗”、“巾帼建功”标兵，各高校仅限报 1

项。 



二、评选条件 

(一)巾帼文明岗 

1．原则上女性应占岗组、团队成员人数的 60%以上。争创

岗位及团队负责人中至少有一名是女性。除特殊岗位外,一般要

求 3人以上(含 3人)的集体。 

2．具有明确的争创计划、工作目标和服务承诺。有规范的

建标准和管理办法,有切实可行的岗位责任制度。 

3．岗组成员拥护党的领导,热爱祖国,自觉遵纪守法、依办

事,在本行业(系统)和界别具有先进性和示范性。原则应获得过

市州级或行业(系统)授予的荣誉称号。 

4．创建活动得到本单位(系统、行业)重视,将其纳入文明建

设和女性人才培养规划,定期指导和检查,为女性服务大局、奉献

社会、争创一流营造良好氛围。 

5．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振兴吉林老工业基地作出突出贡

献,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人才效益。 

(二)巾帼建功标兵 

1.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，模范践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

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，认真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立足岗

位，恪尽职守，开拓进取，创造出一流的工作业绩。 

2.热爱本职工作，具有强烈的事业心、责任感和高尚的职业

道德，刻苦钻研业务知识和专业技能，发扬“四有”、“四自”精

神，努力提高自身素质，工作业绩突出，成为本行业、本战线的



优秀代表。 

3.模范遵守社会公德，积极弘扬家庭美德，密切联系群众，

自觉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，遵纪守法，克己奉公，诚信服务，积

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，为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做出突出贡献，得到

群众的拥护和认可。 

4.锐意改革，开拓创新，勇于实践，能够运用新技术、新方

法提高工作效率，取得明显成效。 

三、推荐申报办法 

推荐 “巾帼文明岗”和“巾帼建功”标兵，要分别填报《吉

林省“巾帼文明岗”审批表》和《吉林省“巾帼建功”标兵审批

表》，连同先进事迹材料（各一式四份，A4纸打印并附电子版），

于 2016年 3月 15日前报省教育厅高校思政处。事迹材料要实事

求是，突出重点，内容详实，字数不超过 2000字。 

联系人：乔东升，联系电话：0431-88904050，电子信箱：

szcqds@163.com. 

附件：1．吉林省“巾帼文明岗”审批表  

2．吉林省“巾帼建功”标兵审批表 

 

 

 

吉林省教育厅 

2016年 3月 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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